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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協樂融軒長者住宅單位招租 

1.1 申請手續 

「香港房屋協會」（房協）會在網頁內更新可供招租單位資料，有意申請樂融軒長

者住宅單位的人士，請致電 2386 9211 查詢最新招租單位及預約參觀，申請人

在參觀單位後需填妥申請表格連同身份證明文件、財務證明/擔保人承諾書(如屬單

身申請者)及本票（或支票），親身交予樂融軒客戶服務中心或前往香港鰂魚涌英皇

道 1063號 8樓，交予「香港房屋協會」營運總部。 

申請人須確保申請表格內所需的資料全部正確。房協如發現所報資料失實或資料不

全，有權取消申靖人的申請資格或已簽訂的租約，並追討有關的損失。 

如申請獲得審批，會於 14 天內或交單位前安排申請人簽署房協租約（以日期較早

者為準）。房協可要求申請人進一步提交註冊醫生證明書核證申請人能簽署商業合

約及安排申請人房協律師見證下簽署租約。 

1.2 租約主要條款 

樂融軒住宅單位是以市值租金，租予 60 歲或以上長者居住，而承租人必須為 60 

歲或以上的長者。房協沒有提供長者服務給樂融軒的租客，單身承租人需提交擔保

人承諾書，承諾於租約期內照顧承租人；承諾書需提供予房協一併審批。 

租約為兩年租約（承租人住滿一年後，可給予不少於一個月書面通知房協提出退租），

租金包括管理費、地租及差餉，但不包括其他雜費，租金由每月第一日上期繳交。 

於租約期內，承租人必須負責單位內所有電器及設施的維修和保養（冷氣機、電磁

爐及電熱水爐則除外）。 

申請人在遞交申請表格時，須預付兩個月上期租金及繳交相等於三個月租金的按金

本票（或支票），與及租約正副本的一半釐印費。 

1.3 現正招租單位的詳情 

招租單位 實用面積 (平方呎) 單位間隔 

10J 305 開放式 

備註： 

(1) 以上資料只供參考，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2) 樂融軒長者住宅單位歡迎持牌地產代理轉介客户，但房協並不提供經紀佣金。 

歡迎致電 2386 9211 查詢及預約參觀單位。 

1.4 重要事項 

申請人必須嚴格遵守香港現行法律，包括但不限於《防止賄賂條例》（第 201 章）

的法例。 


